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审批（服务）事项办事指南

	审批事项名称
	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车辆《道路运输证》过户

	网上申办地址
	https://www.gdzwfw.gov.cn/portal/guide/11440400MB2D90902X444011512700305

	法律法规政策依据
	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第八到十九条、广东省道路运输条例 第十八到二十二条、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 第六、八、十、十三、十七、十八条、第十七条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 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四条、第二十三条、《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》(2010年）第三十一条、《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》第六条至第十三条

	需提交的申报材料
	一、道路营运货车注销（变更）申请表

二、经办人身份证
三、机动车辆行驶证

四、委托书

复印件均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或申请个人签章，确保与原件一致。

	受理范围
	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范围内

	受理条件
	   （一）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：　  　　1.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》有关规定。

　　2.车辆其他要求：  　　（1）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，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；

　　（2）从事冷藏保鲜、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，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、设备、设施，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；

　　（3）从事集装箱运输的，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。  　　（二）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：

　　1.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； 　　2.年龄不超过60周岁；

　　3.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、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，并取得从业资格证。  　　（三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、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。

	受理单位及地点
	横琴宝兴路189号1栋行政服务中心33号窗口

	审批决定机关
	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
	审批流程
	申请——受理——承办——审核——批准——办结

	法定办结时限
	
20个工作日

	承诺办结时限
	1个工作日

	发文类型
	道路运输证

	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
	不收费

	受理咨询及投诉电话
	0756-2990195

	法律救济办法
	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

	备   注
	


